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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绪言 

 
 由 2019 年 5 月 1 日起，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由每小时 34.5 元

调升至每小时 37.5 元 1。如工资期横跨 2019 年 5 月 1 日，

在计算该工资期的最低工资时，37.5 元的法定最低工资水平

适用于 2019 年 5 月 1 日或之后的工作时数。 
 

 本参考指引尽量列举出不同的个案及较常见的例子，让雇主

和雇员了解《最低工资条例》的规定。我们相信这些例子，

已涵盖绝大部分有关计算法定最低工资的情况。然而，基于

雇佣模式的多样化，本参考指引难以列举所有有关计算法定

最低工资的情况。雇主和雇员如查询其个别情况，可致电

24 小时的查询热线 2717 1771（由「1823」接听）。 

 

 对《最低工资条例》（第 608 章）的诠释，应以法例原文为

依归。《最低工资条例》的原文已上载于律政司的「电子版

香港法例」（www.elegislation.gov.hk）。 
 
 
 

2019 年 4 月修订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法定最低工资于 2011 年 5 月 1 日开始实施，首个法定最低工资水平

是每小时 28 元；其后水平分别在 2013 年 5 月 1 日、2015 年 5 月 1
日及 2017 年 5 月 1 日，调升至 30 元、32.5 元，及 34.5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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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立法的目标、原则和精神 

 
 《最低工资条例》确立法定最低工资制度，目的是在防止工

资过低、减少低薪职位流失、维持本港经济发展及竞争力等

重要考虑中，取得适当平衡。 
 
 法定最低工资以时薪为单位，基本原则是雇员在任何工资期

的工资，按他在该工资期内的总工作时数以 平均 计算，不

得低于法定最低工资水平。推行法定最低工资本身，并不改

变或影响雇主与雇员按照雇佣合约及《雇佣条例》采用的支

薪模式（即以月薪、周薪、日薪、时薪或件薪等方式聘用和

支薪）。 
 
 《最低工资条例》的重要条文（例如工资的定义）尽量紧贴

《雇佣条例》，以确保法例的一致性和有效执法，避免对劳

资双方产生混淆，以及尽量减轻雇主的遵行成本。 
 

 《最低工资条例》和《雇佣条例》皆没有规定用膳时间和休

息日必须为有薪。用膳时间和休息日有薪与否，属雇佣条件，

由劳资双方议定。法定最低工资的计算，涉及用膳时间是否

属于工作时数及／或是否有薪、休息日是否有薪、工资期、

工资的计算、佣金的计算以及支付安排等。劳资双方如有需

要，应透过沟通和协商，在合法、合情和合理的基础上就雇

佣合约的条款寻求共识。根据《雇佣条例》，雇主不可以单

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。劳工处会积极协助劳资双方解决

问题，以取得共识。雇员如怀疑其雇佣权益受损，可向劳工

处求助，劳工处会积极跟进。任何雇佣合约的条款，如有终

止或减少雇员享有法定最低工资的保障，即属无效。 
 
 员工是企业的宝贵资产。我们呼吁雇主应善待员工，以维持

良好的劳资关系。雇主在考虑改动任何雇佣条件时，宜审慎

评估有关安排对劳资双方所带来的影响。劳资双方必须充分

沟通，雇主如能对雇员的合理要求作出积极及真诚的响应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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雇员对公司的认同和对工作的热诚必定提高，有利企业的营

运和业务，最终达致劳资双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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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法例的适用范围 

 
 法定最低工资适用于所有雇员，不论他们是月薪、周薪、日

薪、时薪、件薪、长工、临时工、全职、兼职或其他雇员，

也不论他们是否按《雇佣条例》的「连续性合约」2受雇，

但不适用于下列人士： 

 《雇佣条例》所不适用的人士 3 

 留宿家庭佣工 

这是指免费居于受雇工作的住户的家庭佣工（包括家务

助理、护理员、司机、园丁、船工或其他私人佣工），不

论该佣工的性别、种族及国籍。 

注意： 
以下人士并不属于留宿家庭佣工，故法定最低工资适用

于他们： 
- 不是免费居于受雇工作的住户的家庭佣工 
- 不是家庭佣工的留宿雇员 

 
 指定的实习学员，以及正处于获豁免学生雇用期的工作

经验学员（有关详情请参阅 附录 1） 
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根据《雇佣条例》，雇员如连续受雇于同一雇主 4 星期或以上，而每

星期最少工作 18 小时，他的雇佣合约便属「连续性合约」。 
3 《雇佣条例》不适用于：(a)雇主家属并与雇主同住的雇员﹔(b)《往

香港以外地方就业合约条例》所界定的雇员﹔(c)根据《商船（海员）

条例》所指的船员协议而服务的人，或在并非于香港注册的船上服务

的人﹔及(d)按照《学徒制度条例》注册的学徒。就(d)而言，虽然《雇

佣条例》内的若干规定适用于有关的注册学徒，但法定最低工资并不

适用于他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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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： 

残疾雇员 

 法定最低工资亦适用于残疾雇员。为了在残疾雇员的工

资保障和就业机会两者之间取得适当平衡，《最低工资条

例》同时为他们提供特别安排，让因残疾以致生产能力

可能受损的残疾雇员，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，从

而厘定他们应获得不低于法定最低工资的薪酬，或收取

按评估的生产能力厘定的工资。启动生产能力评估的权

利只属于残疾雇员，而并不属于雇主。有关详情，请参

阅《法定最低工资制度的残疾雇员生产能力评估简明指

引》。 

自雇人士 

 法定最低工资并不适用于判头或自雇人士。有关「雇员」

与「判头或自雇人士」的分别，可参考《雇员？判头/
自雇人士？》单张。  

 如果双方实质上存在雇佣关系，即使雇主声称雇员为判

头或自雇人士，或雇员在合约中被称为自雇人士，雇主

仍必须履行他在有关法例下的责任，向被假称为自雇人

士的雇员偿付可追溯的法定权益，亦可能要负上触犯有

关法例的刑责。 

 雇主不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判头或自雇人士，否则雇

员可根据《雇佣条例》及普通法，向雇主追讨补偿。雇

员在考虑转为判头或自雇人士身份前，必须审慎评估利

弊，包括可能因而丧失的雇佣权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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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法例的应用 

 

A. 如何计算工作时数 
 
 雇员有权就任何工资期，获支付不少于最低工资的工资。 

 雇员于工资期的总工作时数（不足一小时亦须计算在内），

乘以法定最低工资水平，所得的款额便是该工资期的最低工

资。 

 用以计算最低工资的工作时数，包括雇员按照雇佣合约、在

雇主同意下或根据雇主的指示： 
 留驻雇佣地点当值的时间，而不论当时有否获派工作或

获提供培训；或 
 在关乎受雇工作的情况下用于交通的时间，但不包括用

于往来居住地方及雇佣地点（位于香港以外的非惯常雇

佣地点除外）的交通时间。 

 雇佣地点是指符合以下说明的任何地点： 
雇员按照雇佣合约、在雇主同意下或根据雇主的指示，为执

行工作或接受培训而留驻该地点当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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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驻雇佣地点当值时间 

例子 1： 
按照雇佣合约，雇员于上午 9 时至下午 1 时，以及下午 2 时至

6 时在公司工作。此外，他在雇主同意下或根据雇主的指示，

于下午 6 时至 7 时期间超时工作。该雇员由上午 9 时至下午 1
时以及下午 2 时至 7 时的时间，均属于计算最低工资的工作时

数。（备注：有关用膳时间是否属于计算最低工资的工作时数， 
请参阅下文 用膳时间 部分的数据。） 
 
例子 2： 
在上述例子 1，基于个人原因（例如避开交通挤塞），该雇员于

上午 8 时 30 分已回到公司。在计算最低工资时，由于该雇员并

非按照雇佣合约、在雇主同意下或根据雇主的指示，为执行工

作而留驻公司当值，该公司在上午 8 时 30 分至 9 时期间并非《最

低工资条例》所界定的雇佣地点，因此在计算最低工资的工作

时数时，不应计入该段上午 8 时 30 分至 9 时的时间。 
 
例子 3： 
雇员根据雇佣合约的工作时间至下午 6 时为止。然而，他从下

午 6 时至 6 时 15 分基于个人原因留在办公室，期间他并非按照

雇佣合约、在雇主同意下或根据雇主的指示，为执行工作而留

驻该办公室当值。在计算最低工资时，该办公室在下午 6 时至

6 时 15 分期间并非《最低工资条例》所界定的雇佣地点，因此

在计算最低工资的工作时数时，不应计入该段下午 6 时至 6 时

15 分的时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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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子 4： 
雇员根据雇主的指示到香港以外的地点（例如公司内地的厂房）

公干，雇主在雇员停留期间向他提供免费住宿及／或膳食。如

该雇员于停留期间的某段时间内，并非按照雇佣合约、在雇主

同意下或根据雇主的指示，为执行工作或接受培训而留驻雇佣

地点当值 - 例如睡觉时间、个人消遣时间 - 该等时间便不属

于计算最低工资的工作时数。 
 
例子 5： 
雇员根据雇主的指示参加 3 小时的培训课程。由于该雇员是根

据雇主的指示为接受培训而留驻当值，该 3 小时属于计算最低

工资的工作时数。 
 
注意： 

 如以上例子所述，在计算最低工资时，某地点是否属于

《最低工资条例》所界定的雇佣地点，是取决于雇员是

否按照雇佣合约、在雇主同意下或根据雇主的指示，为

执行工作或接受培训而留驻该地点当值。这是关乎事实

的问题，必须根据个别个案的事实和情况而定。 

 劳资双方对雇员于某时段是否留驻雇佣地点当值，例如

雇佣合约规定的工作时间以外的时段，以及雇员在不同

的情况下是否属于在雇主同意下或根据雇主的指示而

留驻雇佣地点当值，可能存有不同的理解，双方应在可

行情况下尽早厘清这些情况，以免在计算最低工资时出

现争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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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时间 

 在一般情况下，凡在香港境内往来居住地方及雇佣地点的交

通时间，均不属于《最低工资条例》计算最低工资的工作时

数，这与该雇佣地点是否属于惯常地点并无关系。 
 
例子 6： 
雇员在香港境内地方的公司工作。他往来居住地方及雇佣地点

的交通时间，并不属于计算最低工资的工作时数。 

某日，该雇员从公司送递文件往客户的办公室，然后返回公司。

他往来公司及客户的办公室的交通时间，是他按照雇佣合约、

在雇主同意下或根据雇主的指示，在关乎受雇工作的情况下用

于交通的时间，也属于计算最低工资的工作时数。 
 
例子 7： 
雇员逢星期一在香港的办公室工作，逢星期二至五则于公司在

内地的工厂工作。他往来居住地方及香港办公室的交通时间，

并不属于计算最低工资的工作时数。此外，由于公司在内地的

工厂亦是他的惯常雇佣地点；因此，他往来居住地方及公司在

内地的工厂的交通时间，一般亦不属于计算最低工资的工作时

数。 
 
例子 8： 
雇员在香港的工厂工作。某日，雇主指派他前往客户位于香港

境外地方的办公室公干，这是该雇员位于香港以外的非惯常雇

佣地点，而他按照雇佣合约、在雇主同意下或根据雇主的指示，

用于往来居住地方及这客户香港境外地方的办公室的交通时

间，属于计算最低工资的工作时数。 
 
例子 9： 
雇主指示雇员从办公室前往训练中心接受 2 小时的培训课程，

并于接受培训后返回办公室继续工作。用于往来办公室及训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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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的交通时间，属于计算最低工资的工作时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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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膳时间 

 如雇员在用膳时间也同时处于《最低工资条例》工作时数所

指的情况（请参阅上文4 法例的应用 A.如何计算工作时数 
部分），该用膳时间便属于计算最低工资的工作时数。如雇

员在用膳时间是按照雇佣合约、或在雇主同意或指示下而留

驻雇佣地点当值，则不论该雇员当时有否获派工作，该段时

间应包括在计算最低工资的工作时数内（例子 10）。相反，

如雇员在用膳时间不是《最低工资条例》工作时数所指的情

况，该用膳时间便不属于计算最低工资的工作时数（例子

11）。 

 此外，如按照雇佣合约或劳资双方的协议，用膳时间是属于

雇员的工作时数，计算最低工资时亦须包括这些用膳时间

（例子 12）。虽然《雇佣条例》没有就用膳时间作出硬性

规定，但如劳资双方经已按照雇佣合约或协议，将用膳时间

计算入雇员的工作时数内，则雇主不可以单方面更改或取消

有关工作时数的合约条款或协议，《雇佣条例》已就这方面

为雇员提供保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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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子 10： 
雇员于下午 1 时至 2 时用膳，并同时按照雇佣合约、在雇主同

意下或根据雇主的指示，为执行工作而留驻岗位当值，该用膳

时间属于计算最低工资的工作时数。 
 
例子 11： 
雇员的用膳时间是下午 1 时至 2 时，他基于个人原因留在工场

用膳。虽然于下午 1 时至 2 时这段期间他身在工场，但他并非

按照雇佣合约、在雇主同意下或根据雇主的指示，为执行工作

或接受培训而留驻工场当值。该工场在下午 1 时至 2 时期间并

非《最低工资条例》所界定的雇佣地点，因此计算最低工资的

工作时数并不应计入该段用膳时间。 
 
例子 12： 
在上述例子 11 的情况，如劳资双方按照雇佣合约或协议将用膳

时间视为工作时数，计算最低工资时便应计入该段下午 1 时至

2 时的时间。 
 



 14 

候召或候命时间 

 雇员的候召或候命安排，是按照雇佣合约的条款或雇佣双方

的协议而定，因此不同的行业或机构亦有不同安排。 

 根据《最低工资条例》，如雇员在候召或候命时，是按照雇

佣合约、在雇主同意下或根据雇主的指示留驻雇佣地点当值，

该段候召或候命时间便属于计算最低工资的工作时数；相反，

若他在候召或候命时并非留驻雇佣地点当值，该段候召或候

命时间便不属于计算最低工资的工作时数。 

 雇主与雇员亦可双方协议候召或候命的时间是属于雇员的

工作时数，以计算最低工资。因此，如根据雇佣合约或雇佣

双方的协议，候召或候命的时间视为雇员的工作时数，计算

最低工资时亦须计入候召或候命的时间。如劳资双方经已按

照雇佣合约或协议，将候召或候命时间计算入雇员的工作时

数内，则雇主不可以单方面更改或取消有关工作时数的合约

条款或协议。 
 
例子 13： 
雇员的工作时间是上午 9 时至下午 6 时。按照雇佣合约，他与

其他同事需轮流每星期有一天留驻在工作地点候召，由下午 7
时至 10 时，以便随时因应客户的需要提供紧急服务，期间他不

得擅自离开工作地点。由于在这例子中的雇员在候召时，是按

照雇佣合约留驻雇佣地点当值，因此该段下午 7 时至 10 时的候

召时间便属于计算最低工资的工作时数。 
 



 15 

其他情况 

 除了较常见和普及的工作时间模式外，不同行业或机构也

可能存在各自的营运及工作要求，以切合行业特性及实际

运作的需要。由于雇主和雇员之间的聘用条款和协议各有

不同，在不同的行业和个案中，雇主对雇员的工作要求也

有很大的差异。 

 因此，《最低工资条例》并不是要罗列为计算最低工资而被

纳入工作时数的所有情况。除了《最低工资条例》外，如

按照雇佣合约或雇佣双方的协议，有关时间被视为雇员的

工作时数，则在计算最低工资时，该段时间也应包括在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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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雇主须支付雇员未达最低工资时的薪酬差额 
 
 雇员有权就任何工资期，获支付不少于最低工资的工资。雇

员于工资期的总工作时数（不足一小时亦须按实际工作的时

间计算在内），乘以法定最低工资水平，所得的款额便是该

工资期的最低工资。 
 

最低工资  ＝ 雇员于工资期内

的总工作时数 × 
法定最低工资水平 

（由2019年5月1日起

为每小时37.5元） 
 
例子 14： 
雇员在某一工资期内包括超时工作 8小时 45分钟在内的总工作

时数为 208 小时 45 分钟（即 208.75 小时），法定最低工资水平

为每小时 37.5 元，雇员于该工资期按总工作时数计算的最低工

资应为： 
208.75 小时（总工作时数） 37.5 元（法定最低工资水平） 

＝  7,828.1 元（最低工资） 

 如就工资期须支付予雇员的工资少于最低工资，雇员有权就

该工资期获付这差额（即「额外报酬」）。该雇员的雇佣合约

须视为他有权就该工资期获得额外报酬，而该额外报酬亦适

用于计算以下款项： 
 根据《雇佣条例》计算须支付的工资或其他款项 
 根据《破产欠薪保障条例》计算特惠款项 
 根据《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》计算强制性供款 
 根据《雇员补偿条例》或《职业性失聪（补偿）条例》

计算雇员每月收入或每月入息 

 《最低工资条例》紧贴《雇佣条例》工资期的定义，即除非

相反证明成立，否则工资期是为期一个月。不论雇员薪酬的

计算方式（如：月薪、周薪、日薪、时薪、件薪等），最低

工资也是以雇员在工资期内的总工作时数乘以法定最低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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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水平来计算。以件薪雇员为例，他在工资期内的总工作时

数乘以法定最低工资水平，便是他就该工资期的最低工资。 

 由于是以整个工资期来计算最低工资，因此基本原则是按雇

员在工资期内的总工作时数，以 平均 计算每小时的工资不

得低于法定最低工资的水平。 

 如雇主欠付最低工资，属于违反《雇佣条例》的工资规定。

根据《雇佣条例》，雇主如故意及无合理辩解而不依时支付

工资给雇员，可被检控，一经定罪，最高可被罚款 35 万元

及监禁 3 年。若有法团违例欠薪，且经证明该罪行是在该法

团的董事、经理、秘书或其他类似人员的同意或纵容或疏忽

下所犯，则该人即属犯了相同罪行，一经定罪，可被判相同

的刑罚。 

 劳资审裁处及小额薪酬索偿仲裁处 4具有司法管辖权，处理

因违反法定最低工资而引起的金钱申索。 

 由于计算《雇佣条例》的法定权益款额（如：年终酬金、假

日薪酬、年假薪酬、疾病津贴、产假薪酬、侍产假薪酬、遣

散费、长期服务金、代通知金等），亦采用工资的定义，因

此法定权益的款项也须计算额外报酬的款额（如适用）。雇

主如以低于最低工资的工资来计算及支付《雇佣条例》的法

定权益，性质与短付有关法定权益款项无异，有关的罚则可

参考《雇佣条例简明指南》。有关指南可于劳工处的网页

（http://www.labour.gov.hk）下载或于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各

分区办事处索取。 

 法定最低工资属工资的一部分，故建造业的总承判商及前判

次承判商（俗称大判）在其属下的次承判商（俗称判头）未

能根据《最低工资条例》支付法定最低工资予雇员时，必须

根据《雇佣条例》负上代偿工资的责任，支付欠薪期间首两

个月工资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小额薪酬索偿仲裁处（仲裁处）审理申索人不超过 10 名，而每名申

索人的申索款额不超过 8,000 元的雇佣申索。如申索案件超逾仲裁处

的司法管辖范围，则由劳资审裁处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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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判断 

 在判断雇员的工资是否已符合最低工资，需考虑以下两项因素： 
（1） 
 

雇员于该工资期按总工作时数计算的最低工资是多少？ 
（即：总工作时数  法定最低工资水平） 

（2） 
 

就该工资期须支付予雇员的工资是多少？ 
（请参阅下文 C. 须就工资期支付予雇员的工资 ） 

 
如（2）不少于（1）  已符合最低工资 

如（2）少于（1）  雇主须支付额外报酬 
 

额外报酬 ＝  最低工资 减去  须支付的工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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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须就工资期支付予雇员的工资 

 法定最低工资紧贴《雇佣条例》工资的定义。除《雇佣条例》

另有规定外，工资是指雇主以金钱形式支付雇员作为其所做

或将要做的工作的所有报酬、收入、津贴（包括交通津贴、

勤工津贴、佣金、超时工作薪酬）、小费及服务费 5，不论其

名称或计算方法，但不包括若干项目 6。 

 就计算最低工资而言，《最低工资条例》因应不同情况列明

一些款项是否属于须就工资期支付予雇员的工资，以判断雇

员的工资是否已符合最低工资的要求，下文会逐一解释。 

 

(1) 就非工作时数而支付予雇员的款项 

 非工作时数的时间，不会用于计算最低工资。因此，在计算

最低工资时，就非工作时数而支付予雇员的款项（如：休息

日薪酬、假日薪酬、年假薪酬、产假薪酬、侍产假薪酬、疾

病津贴等），同样不算作须就工资期支付予雇员的工资的一

部分。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根据《雇佣条例》，就工资而言，小费及服务费是指雇员在受雇期间

及在与其雇佣有关的情况下直接或间接收取的款项，而该款项 - 
 乃由雇主以外的其他人士付给，或得自该等人士的付款；及 
 获雇主承认为雇员工资的一部分。 

 
6 根据《雇佣条例》，以下项目不属于工资： 
 雇主提供的居所、教育、食物、燃料、水电或医疗的价值； 
 雇主为雇员退休计划的供款； 
 属于赏赠性质或由雇主酌情发给的佣金、勤工津贴或勤工花红； 
 非经常性的交通津贴、任何交通特惠的价值或雇员因工作引致的交

通费用的实际开销； 
 雇员支付因工作性质引致的特别开销而须付给雇员的款项； 
 年终酬金或属于赏赠性质或由雇主酌情发给的每年花红；及 
 完成或终止雇佣合约时所付的酬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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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子 15： 
假设 
 雇员在某工资期内工作了 24 天，该工资期为 30 天，总工作

时数为 204 小时，月薪为 10,000 元。 

 在该工资期内，就非工作时数而支付予该雇员的款项包括 4
天休息日薪酬、1 天法定假日薪酬及 1 天年假薪酬 

 
计算方法 7 
（1）该月按总工作时数计算的最低工资： 

7,650 元〔204 小时37.5 元〕 
（2）就该月须支付予雇员的工资： 

8,009.1 元〔10,000 元－休息日薪酬 1,333.3 元 8－法定假

日薪酬 328.8 元 9－年假薪酬 328.8 元 9〕 
  由于（2）不少于（1），因此雇员的月薪 10,000 元已符合最

低工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 由 2019 年 5 月 1 日起，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是每小时 37.5 元。 
8  休息日是否有薪，以及休息日薪酬的计算方法，属雇佣条件，是按照

雇佣合约或劳资双方的协议而定。本例子假设，就非工作时数而支付

予雇员的款项包括休息日薪酬，而该 4 天的休息日薪酬为 1,333.3 元

（即 10,000 元÷ 30 天4 天休息日）。如有关月份的公历日数或休息

日日数，或雇佣双方协议休息日薪酬的计算方法与本例子不同，会影

响休息日薪酬的金额。 
9  假设在过去 12个月的月薪为 10,000 元及并无不予计算的期间及款额，

按 12 个月平均工资计算的 1 天法定假日薪酬／1 天年假薪酬： 
10,000 元 12 – 0 元 

 
= 

  
328.8 元 

365 – 0  

关于「以12个月平均工资来计算有关法定权益」的详情，请参阅《雇

佣条例简明指南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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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薪、日薪及件薪例子 

例子 16（月薪）： 
假设 

 按照雇佣合约： 
 薪酬：月薪 9,500 元，星期日为有薪休息日 
 星期一至六的工作时间为上午 9 时至下午 5 时，包括雇

佣双方同意计入工作时数的 1 小时有薪用膳时间，另超

时工作可获每小时 50 元超时工作工资 
 该月的总工作时数：220 小时（包括 4 小时超时工作）10 
 

计算方法 7 

（1） 该月按总工作时数计算的最低工资： 
8,250 元〔220 小时37.5 元〕 

（2）就该月须支付予雇员的工资： 
8,474.2 元〔9,500 元＋超时工作工资（450 元）－休息

日薪酬 1,225.8 元 11〕 
  由于（2）不少于（1），因此雇员的月薪及超时工作工资

合共 9,700 元已符合最低工资。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 假设：该月有 31 天（包括 4 天星期日），而实际的总工作时数是 220

小时（星期一至六共 27 天8 小时／天，另加超时工作 4 小时）。在

这例子中，由于按照雇佣合约或劳资双方的协议，用膳时间是属于雇

员的工作时数，因此计算最低工资时亦须包括这些用膳时间。 
11 假设：就非工作时数而支付予雇员的款项是休息日薪酬，该 4 天星期

日的休息日薪酬为 9,500 元÷ 31 天4 天＝1,225.8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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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子 17（月薪）： 
假设 

 按照雇佣合约： 
 薪酬：月薪 8,500 元，星期日为有薪休息日 
 星期一至五的工作时间为上午 9 时至下午 5 时，不包括 1

小时的用膳时间，但用膳时间按劳资双方一贯计算薪酬

的方法属有薪；星期六的工作时间为上午 9 时至下午 1
时（星期一至六每天薪酬均等） 

 该月的总工作时数：170 小时 12 
 

计算方法 7 

（1）该月按总工作时数计算的最低工资： 
6,375 元〔170 小时37.5 元〕 

（2）就该月须支付予雇员的工资： 
6,587.5 元〔8,500 元－休息日薪酬 1,133.3 元 13－用膳时

间薪酬 779.2 元 14〕 
  由于（2）不少于（1），因此雇员的月薪 8,500 元已符合

最低工资。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2 假设：该月有 30 天（包括 4 天星期六及 4 天星期日），而实际的总工

作时数为 170 小时（星期一至五共 22 天7 小时／天＋星期六共 4 天

4 小时／天）。 
13 假设：就非工作时数而支付予雇员的款项包括休息日薪酬，该 4 天星

期日的休息日薪酬为 8,500 元÷ 30 天4 天＝1,133.3 元。 
14 用膳时间是否有薪，以及用膳时间薪酬的计算方法，属雇佣条件，是

按照雇佣合约或劳资双方的协议而定。本例子假设该月有 30 天，就

非工作时数而支付予雇员的款项包括用膳时间薪酬，而星期一至五共

22 个工作天的用膳时间与工作时间的平均时薪相同，该月的用膳时间

薪酬为 779.2 元（即 8,500 元÷ 30 天÷ 8 小时1 小时22 天的用膳时

间）。如有关月份的公历日数或工作日数，或雇佣双方协议用膳时间

薪酬的计算方法与本例子不同，会影响用膳时间薪酬的金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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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子 18（日薪）： 
假设 

 按照雇佣合约： 
 薪酬：日薪 310 元，工资期为每个公历月，星期日为无

薪休息日 
 星期一至六的工作时间为上午 9 时至下午 5 时，包括 1

小时的有薪用膳时间 
 该月的总工作时数：216 小时 15 
 

计算方法 7 

（1）该月按总工作时数计算的最低工资： 
8,100 元〔216 小时37.5 元〕 

（2）就该月须支付予雇员的工资： 
8,370 元〔27 天310 元／天〕16 

   由于（2）不少于（1），因此雇员的工资 8,370 元已符合

最低工资。 
 
例子 19（件薪）： 
假设 

 按照雇佣合约： 
 薪酬：以件薪计，每件产品的薪酬为 100 元，用膳时间

无薪，工资期为每个公历月，而该月的薪酬为 8,000 元

〔100 元80 件〕 
 该月的总工作时数：220 小时 
 

计算方法 7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5 假设：该月有 31 天（包括 4 天星期日），而实际的总工作时数是 216

小时（星期一至六共 27 天8 小时／天）。在这例子中，由于按照雇

佣合约或劳资双方的协议，用膳时间是属于雇员的工作时数，因此计

算最低工资时亦须包括这些用膳时间。 
16 由于例子中的雇员没有就非工作时数而获支付款项，因此在计算其须

就该月支付的工资时，无需从他的薪酬中作出有关的扣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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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该月按总工作时数计算的最低工资： 
8,250 元〔220 小时37.5 元〕 

（2） 就该月须支付予雇员的工资：8,000 元 16 

  由于（2）少于（1），雇主除支付工资 8,000 元外，也要支

付额外报酬 250 元〔8,250 元－8,000 元〕，即合共 8,250 元

〔8,000 元＋250 元〕，以符合最低工资的要求。 
 
例子 20（月薪）： 
假设 

 按照雇佣合约： 

 薪酬：月薪 9,800 元，每星期一天有薪休息日 
 每星期工作 6 天，每天的工作时数是 9 小时，包括雇佣

双方同意计入工作时数的 1 小时有薪用膳时间 

 该月的总工作时数：243 小时 17 

 

计算方法 7 

（1）该月按总工作时数计算的最低工资： 
9,112.5 元〔243 小时37.5 元〕 

（2）就该月须支付予雇员的工资： 
8,535.5 元〔9,800 元－休息日薪酬 1,264.5 元 18〕 

  由于（2）少于（1），雇主除支付月薪 9,800 元外，也要

支付额外报酬 577 元〔9,112.5 元－8,535.5 元〕，即合共

10,377 元〔9,800 元＋577 元〕，以符合最低工资的要求。 
 
例子 21（月薪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7  假设：该月有 31 天（包括 4 天休息日），而实际的总工作时数是 243

小时（27 天9 小时／天）。在这例子中，由于按照雇佣合约或劳资

双方的协议，用膳时间是属于雇员的工作时数，因此计算最低工资时

亦须包括这些用膳时间。 

18 假设：就非工作时数而支付予雇员的款项是休息日薪酬，该 4 天的休

息日薪酬为 9,800 元÷ 31 天4 天＝1,264.5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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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设 

 按照雇佣合约： 
 薪酬：月薪 7,800 元，星期日为无薪休息日 
 每星期工作 6 天，每天的工作时数是 7 小时，及另外有 1

小时的无薪用膳时间 
 该月的总工作时数：189 小时 19 
 

计算方法 7 

（1）该月按总工作时数计算的最低工资： 
7,087.5 元〔189 小时37.5 元〕 

（2）就该月须支付予雇员的工资：7,800 元 16 

   由于（2）不少于（1），因此雇员的月薪 7,800 元已符合

最低工资。 
 
例子 22（月薪）： 
假设 

 按照雇佣合约： 
 薪酬：月薪 8,500 元，每星期一天无薪休息日 
 每星期工作 6 天，每天的工作时数是 9 小时，及另外有 1

小时的无薪用膳时间 
 该月的总工作时数：243 小时 20 
 

计算方法 7 

（1）该月按总工作时数计算的最低工资： 
9,112.5 元〔243 小时37.5 元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9 假设：该月有 31 天（包括 4 天星期日），而实际的总工作时数是 189

小时（星期一至六共 27 天7 小时／天）。在例子 21 及 22 中，雇佣

双方并没有协议用膳时间属于雇员的工作时数，而雇员在用膳时间也

不是处于《最低工资条例》工作时数所指的情况，因此计算最低工资

时不需要包括这些用膳时间（请参阅上文用膳时间部分）。 
20  假设：该月有 31 天（包括 4 天休息日），而实际的总工作时数是 243

小时（共 27 天9 小时／天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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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就该月须支付予雇员的工资：8,500 元 16 

  由于（2）少于（1），雇主除支付月薪 8,500 元外，也要

支付额外报酬 612.5 元〔9,112.5 元－8,500 元〕，即合共

9,112.5元〔8,500元＋612.5元〕，以符合最低工资的要求。 

 
 
(2) 扣除工资的款项 

 雇主根据《雇佣条例》指明条文就某工资期从雇员的工资扣

除的款项，须算作为须就该工资期支付的工资的一部分。这

些指明条文是《雇佣条例》第 25(3)条及第 32(2)(b)、(c)、(d)、
(e)、(f)、(g)、(ga)、(h)及(i)条，有关条文的内容可参考《雇

佣条例》原文及《雇佣条例简明指南》。以下是一些应用例

子。 
 
例子 23： 
雇员因疏忽或失职而损坏雇主的货品，雇主根据《雇佣条例》，

从该雇员 1 月份的工资内按值扣除 100 元。 

 在判断该雇员的工资是否已符合最低工资的要求时，该笔

被扣除的 100 元工资，会计算在 1 月份的工资内。 
 
例子 24： 
雇主根据《雇佣条例》，在雇员的书面同意下，从雇员 2 月份

的工资内扣除早前借给雇员的贷款 200 元。 
 在判断该雇员的工资是否已符合最低工资的要求时，该笔

被扣除的 200 元工资，会计算在 2 月份的工资内。 
 

例子 25： 
雇主根据《雇佣条例》，从雇员 5 月份的工资内扣除 500 元代

该雇员作出的强积金供款（即强积金的雇员供款）。 
 在判断该雇员的工资是否已符合最低工资的要求时，该笔

被扣除的 500 元工资，会计算在 5 月份的工资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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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子 26： 
雇主根据《雇佣条例》，从雇员 4 月份的工资内扣除在 3 月份

工资期超额支付的 400 元工资。 

 在判断该雇员的工资是否已符合最低工资的要求时，该笔

400 元的工资，会计算在 4 月份的工资内，而不算作 3 月份

的工资。 
 
 
(3) 预支或超额支付的工资 

 于工资期内预支或超额支付予雇员的工资，不算作为须就该

工资期支付的工资的一部分。 
 
例子 27： 
雇主于 5 月份预支 6 月份工资 500 元给雇员，其后根据《雇佣

条例》于 6 月份的工资内扣除。 
 在判断该雇员的工资是否已符合最低工资的要求时，该笔

500 元的工资，会计算在 6 月份的工资内，而不算作 5 月份

的工资。 
 
 
(4) 就较早工资期而支付的欠付工资 

 于某工资期（即「前者」）内就较早工资期而支付予雇员的

欠付工资，不算作为须就前者支付的工资的一部分。 
 
例子 28： 
雇员被雇主拖欠 7 月份工资 600 元，并延至 8 月份工资期才获

支付。21 
 在判断该雇员的工资是否已符合最低工资的要求时，该笔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1 根据《雇佣条例》，雇主如故意及无合理辩解而不依时支付工资给雇

员，可被检控，一经定罪，最高可被罚款 35 万元及监禁 3 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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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0 元的工资，会计算在 7 月份的工资内，而不算作 8 月份

的工资。 
 
 
(5) 佣金计算 

 根据《雇佣条例》，工资的定义包括佣金（属于赏赠性质或

由雇主酌情发给的佣金除外）。因此，除属赏赠性质或由雇

主酌情付给的佣金外，佣金属工资并须按《雇佣条例》的规

定而支付。劳资双方在没有抵触法例的情况下可藉雇佣合约

协议佣金的计算及支付方法。 

根据雇佣合约须支付的佣金 

 在判断雇员的工资是否已符合最低工资的要求时，根据雇佣

合约须支付的佣金（不论雇主是否有如期支付 21），会按照

雇佣合约算作为须就其所属的工资期支付的工资（例子 29）。
如雇佣合约已协议佣金须就多个工资期支付，在判断雇员的

工资是否已符合最低工资的要求时，亦会按照雇佣合约算作

为须就其所属的工资期支付的工资（例子 30）。 

按《最低工资条例》支付的佣金 

 此外，《最低工资条例》亦因应佣金的独特情况，提供下列

条文供雇主及雇员应用： 

就计算最低工资而言， 
 在雇员事先同意下 
 于工资期首 7 天后而于紧接该工资期后的第 7 天终结前

的任何时间支付的佣金 
须算作为须就该工资期支付的工资的一部分，而不论有关工

作于何时执行，亦不论根据雇佣合约该佣金须于何时支付。 
 
因此，在雇员事先同意下，佣金可以按照支付的时间来决定

属于须就哪个工资期支付的工资，以判断雇员的工资是否已

符合最低工资的要求（例子 31 及 32）。如没有雇员事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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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，这条文便不适用。在引用这条文时，雇主亦须遵守《雇

佣条例》工资支付及扣薪的规定，有关资料可参考《雇佣条

例简明指南》。 
 
例子 29： 
雇员根据雇佣合约可获底薪另加佣金，工资期为每个公历月。 
 在判断该雇员的工资是否已符合最低工资的要求时，须就

每月支付的工资，会包括底薪及佣金，不论雇主是否有如

期支付。21 
 
例子 30： 
雇员根据雇佣合约可获底薪另加佣金，工资期为每个公历月。

根据雇佣合约，佣金须就多个工资期支付。 
 在判断该雇员的工资是否已符合最低工资的要求时，须就

每月支付的工资，会包括底薪及按雇佣合约须分期支付的

佣金，不论雇主是否有如期支付。21 
 
例子 31： 
雇主于 1 月 31 日在雇员的事先同意下，支付原本属于 3 月份工

资期的佣金 1,000 元。 
 在判断该雇员的工资是否已符合最低工资的要求时，该笔

1,000 元的佣金，会计算在 1 月份 22的工资内，而不算作 3
月份的工资。 

 
例子 32： 
雇主分别于 4 月 8 日及 6 月 7 日在雇员的事先同意下，支付佣

金 2,000 元及 3,000 元，该两笔佣金原本属于 7 月份工资期的佣

金。 
 
 在判断该雇员的工资是否已符合最低工资的要求时，该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2 在 1 月 8 日至 2 月 7 日期间支付佣金应算作为属于 1 月份的工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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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,000 元的佣金，会计算在 4 月份 23的工资内，而该笔 3,000
元的佣金，会计算在 5 月份 24的工资内。该两笔佣金都不算

作 7 月份的工资。 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3 在 4 月 8 日至 5 月 7 日期间支付佣金应算作为属于 4 月份的工资。 
24 在 5 月 8 日至 6 月 7 日期间支付佣金应算作为属于 5 月份的工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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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. 雇佣合约条文不能抵触法例 

 任何雇佣合约的条文，如有终止或减少《最低工资条例》所

赋予雇员的权利、利益或保障的含意，即属无效。因此，雇

主与雇员不能藉协议减少雇员享有法定最低工资的权益。 

 与《雇佣条例》一样，雇佣合约是指雇主和雇员订立的雇佣

协议。雇佣合约可以书面或口头方式订立，并可包含明言或

暗示的条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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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雇主须备存雇员的总工作时数纪录（如适用） 

 
 在下述情况，雇主根据《雇佣条例》须备存的工资及雇佣纪

录，须包括雇员于工资期的总工作时数（不足一小时亦须计

算在内）25： 

 法定最低工资适用的雇员（请参阅上文 3 法例的适用范

围 ）；以及 

 须就该工资期支付的工资（请参阅上文 4 法例的应用：

C. 须就工资期支付予雇员的工资）少于每月 15,300 元 26。 

因此，当就该工资期须支付予雇员的工资达到每月 15,300
元 26或以上时，雇主根据《雇佣条例》须备存的工资及雇佣

纪录可以不包括该雇员于该工资期的总工作时数。 
 
注意: 

《雇佣条例》豁免雇主备存雇员总工作时数纪录的每月金额

上限（15,300 元 26）中工资的涵义，与《最低工资条例》工

资的涵义相同，即就任何工资期就非工作时数而支付予雇员

的款项（如：休息日薪酬、假日薪酬、年假薪酬、产假薪酬、

侍产假薪酬、疾病津贴等），并不算作须就该工资期支付予

雇员的工资的一部分。因此，在计算雇员的工资是否达到每

月金额上限时，必须先剔除有关款项（如适用）。此外，《最

低工资条例》亦列明其他款项是否算作须就工资期支付予雇

员的工资，以判断工资是否符合最低工资的要求。详情请参

阅上文 4 法例的应用：C. 须就工资期支付予雇员的工资 。 

 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5 无需包括法定最低工资生效日期（即 2011 年 5 月 1 日）前的总工作

时数。 
26   由 2019 年 5 月 1 日起，金额上限由每月 14,100 元调高至 15,300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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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子 33： 
假设 

按照雇佣合约： 

雇员的工资期为每个公历月，月薪为16,000元，休息日属有薪。

在5月份的工资期中，就非工作时数而支付予该雇员的款项是4
天休息日薪酬和1天法定假日薪酬。在计算雇员的工资是否达到

每月金额上限时，方法如下: 
月薪16,000元－休息日薪酬2,064.5元27－法定假日薪酬526
元28＝ 13,409.5元 

 由于金额少于每月金额上限15,300元26，雇主须为雇员备存

有关工资期的总工作时数纪录。 
 

例子 34： 
假设 

按照雇佣合约： 

雇员的工资期为每个公历月，月薪为16,000 元，休息日属无薪。

在5月份的工资期中，就非工作时数而支付予该雇员的款项是1
天法定假日薪酬。在计算雇员的工资是否达到每月金额上限时，

方法如下: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7 假设：就非工作时数而支付予雇员的款项是休息日薪酬，4 天的休息

日薪酬为 16,000 元÷31 天4 天＝2,064.5 元。 

28 假设在过去 12个月的月薪为 16,000 元及并无不予计算的期间及款额，

按 12 个月平均工资计算的 1 天法定假日薪酬： 
16,000 元  12 – 0 元  

 
= 

 
526 元 

365 – 0  

关于「以12个月平均工资来计算有关法定权益」的详情，请参阅《雇

佣条例简明指南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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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薪16,000元－法定假日薪酬613.4元29＝ 15,386.6元 
 由于金额不少于每月金额上限15,300元26，工资及雇佣纪录

可以不包括该工资期的总工作时数。 

 如雇员的工资期并非公历月，备存总工作时数纪录的金额上

限（即每月 15,300 元 26的金额上限）会按比例计算（例子

35 及 36）。 

 《雇佣条例》及《最低工资条例》均没有规定总工作时数纪

录的格式。劳工处职员可检查工资及雇佣纪录，并可要求总

工作时数与以下《雇佣条例》规定工资及雇佣纪录的数据载

于同一份文件内： 
 雇员的姓名及身份证号码 

 工资期 

 雇员每个工资期所得的工资 
 雇员可享有及已放取的有薪年假、病假、产假、侍产假

和假日，以及已支付给雇员有关款项的细则 
 
 需注意的是，虽然当就该工资期须支付予雇员的工资达到每

月 15,300 元 26或以上时，雇主备存的工资及雇佣纪录可以

不包括该雇员于该工资期的总工作时数，但雇主仍须向该雇

员支付不少于最低工资的工资。 
 
例子 35： 
雇员的工资期是以半个月计算，由每月的 1 号至 15 号、及由

16 号至该月最后一天。以 8 月份的两个工资期为例，适用于该

雇员的备存总工作时数纪录的金额上限会按比例计算为 -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9  假设在过去 12 个月的月薪为 16,000 元，以及除无薪休息日外并无不

予计算的期间及款额，按12个月平均工资计算的1天法定假日薪酬： 
16,000 元 12 – 0 元 

 
= 

  
613.4 元 

365 – 52 

关于「以12个月平均工资来计算有关法定权益」的详情，请参阅《雇

佣条例简明指南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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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8 月 1 日至 15 日的工资期： 
15,300 元15 天÷31 天（即 8 月 1 日至 15 日期间在 8 月份

所占的比率）＝ 7,403.2 元 
 如就上述工资期须支付的工资达到 7,403.2 元或以上时，工资

及雇佣纪录可以不包括该工资期的总工作时数。 

(b) 8 月 16 日至 31 日的工资期： 
15,300 元16 天÷ 31 天（即 8 月 16 日至 31 日期间在 8 月份

所占的比率）＝ 7,896.8 元 

 如就上述工资期须支付的工资达到 7,896.8 元或以上时，工资

及雇佣纪录可以不包括该工资期的总工作时数。 
 
例子 36： 
雇员的工资期是由每月的 16 号至下月的 15 号。以 8 月 16 日至

9 月 15 日的工资期为例，适用于该雇员的备存总工作时数纪录

的金额上限会按比例计算为 - 
15,300 元16 天÷31 天（即 8 月 16 日至 31 日期间在 8 月份所

占的比率）＋15,300 元15 天÷30 天（即 9 月 1 日至 15 日期间

在 9 月份所占的比率）＝ 15,546.8 元 

 如就上述工资期须支付的工资达到 15,546.8 元或以上时，工

资及雇佣纪录可以不包括该工资期的总工作时数。 
 
注意： 

 根据《雇佣条例》，所有雇主无论何时均须存放每一位雇

员在过去 12 个月内的工资及雇佣纪录，其中包括雇员的

每个工资期的总工作时数纪录（如适用）。工资及雇佣纪

录必须存放在雇主的营业地点或雇员的受雇地点，并须

在雇员离职后 6 个月内继续保存这些纪录。雇主未有保

存工资及雇佣纪录，可被检控，一经定罪，最高可被罚

款 1 万元。有关《雇佣条例》的主要条文，可参考《雇

佣条例简明指南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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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雇主和雇员应该妥善保存出勤、假期及工资等纪录，以

保障双方的权益及减少不必要的纠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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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1 对指定的实习学员及工作经验学员的豁免 

 
 法定最低工资不适用于指定的实习学员，以及正处于获豁免

学生雇用期的工作经验学员。 
 
A. 指定的实习学员 
 
 指定的实习学员指下列类别的学生雇员 - 

 进行由《最低工资条例》附表 1 指明的本地教育机构安

排或认可的工作实习，而这实习属该教育机构向该学生

提供的全日制经评审课程的必修或选修部分；或 

 居于香港，并进行由某机构安排或认可的工作实习，而

这实习属该机构向该学生提供的学位或更高程度的非

本地学术资格的全日制教育课程的必修或选修部分。 
 
B. 正处于获豁免学生雇用期的指定工作经验学员 
 
 工作经验学员指下列类别的学生雇员 - 

 修读由《最低工资条例》附表 1 指明的本地教育机构提

供的全日制经评审课程；或 

 居于香港，并修读学位或更高程度的非本地学术资格的

全日制教育课程， 

而该学生在开始受雇时仍未满 26 岁，以及与雇主协议获豁

免学生雇用期，为期不多于连续 59 天，并须符合以下条件 - 

(a) 该学生不曾于同一公历年内开始另一段获豁免学生

雇用期（不论是否受雇于同一雇主）（例子 37）；以及 

(b) 该学生已就以上(a)项的事实作出法定声明，并向雇主

提供有关的法定声明或其副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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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子 37： 
一名工作经验学员在 7 月 1 日起受雇，并与雇主协议获豁免学

生雇用期至同年 8 月 28 日（即连续 59 天）。 
 工作经验学员只可以在同一公历年 30开始一段获豁免学生

雇用期。在这例子中，假设该工作经验学员在一份雇佣合

约获豁免学生雇用期未足 59 天，余下的日数亦不可以带到

另一份雇佣合约以获得豁免。因此该工作经验学员不可在

该公历年内再开始另一段获豁免学生雇用期，不论是否受

雇于同一雇主。此外，为期不多于连续 59 天的获豁免学生

雇用期是以公历日数计算，而并非以工作日数计算。 
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0 公历年是由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。 



 39 

《最低工资条例》附表 1 指明的本地教育机构 

1  香港教育大学 

2  香港大学 

3  香港理工大学 

4  香港中文大学 

5  香港浸会大学 

6  香港城市大学 

7  香港演艺学院 

8  香港科技大学 

9  香港公开大学 

10 岭南大学 

11 根据《专上学院条例》（第 320 章）注册的认可专上学院 

12 根据《职业训练局条例》（第 1130 章）设立的机构 

13 根据《教育条例》（第 279 章）注册或临时注册的学校 31 

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1  就个别机构是否属于根据《教育条例》注册或临时注册的学校，可

透过教育局网页（www.edb.gov.hk）内的学校资料搜寻工具获得有

关资料。为符合法定最低工资的豁免条件，如课程是由根据《教育

条例》注册或临时注册的学校所提供，该课程须属专上教育程度。

有关经本地评审全日制专上课程的数据，可浏览教育局经评审专上

课程数据网（www.ipass.gov.hk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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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： 

 劳工处已印备《法定最低工资：学生雇员及雇主须知》

小册子，介绍有关豁免的详情。 

 除非另有指明，《最低工资条例》适用于每名雇员、其

雇主及该雇员据以受聘的雇佣合约。然而，若有关机构

或公司与学员／学生没有雇佣关系，则《最低工资条例》

并不适用于他们。 

 由于工作经验学员的实习可以与课程无关，及无需由

就读的机构安排或认可，因此《最低工资条例》规定

上述有关年龄、获豁免的期限及该学生在同一公历年最

多一次豁免的限制。指定的实习学员的豁免没有此等限

制，但实习必须由就读的机构安排或认可，而且属于课

程的必修或选修部分。 

 工作经验学员如没有与雇主协议将某段期间视为获豁

免学生雇用期，法定最低工资的豁免安排便不适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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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2  查询 

 

24 小时查询热线：2717 1771（由「1823」接听） 
 
亲临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 
 
港岛  
  
东港岛 
香港太古城太古湾道 14 号 
太古城中心三座 12 楼 

西港岛 
香港薄扶林道 2 号 A 
西区裁判署 3 字楼 

  
九龙  
  
东九龙 
九龙协调道 3 号 
工业贸易大楼地下高层 

西九龙 
九龙深水埗长沙湾道 303 号 
长沙湾政府合署 10 字楼 1009 室 

  
南九龙 
九龙旺角联运街 30 号 
旺角政府合署 2 字楼 

观塘 
九龙观塘鲤鱼门道 12 号 
东九龙政府合署 6 字楼 

  
新界  
  
荃湾 
新界荃湾西楼角路 38 号 
荃湾政府合署 5 字楼 

葵涌 
新界葵涌兴芳路 166-174 号 
葵兴政府合署 6 字楼 

  
屯门 
新界屯门海荣路 22 号 
屯门中央广场 22 字楼东翼 2 号室 

沙田及大埔 
新界沙田上禾輋路 1 号 
沙田政府合署 3 字楼 304-313 室 

 

劳工处网页：www.labour.gov.hk 


